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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长城证券对

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长城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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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02 号文核准，盛屯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发行人”或“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5 亿

元人民币公司债券。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次

债券”）发行规模为 5亿元。 

二、债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代码及简称：证券代码为 122472，证券简称为“15 盛屯债”。 

四、发行规模：5 亿元。 

五、票面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7.00%。 

六、发行日：2015 年 9 月 24 日。 

七、上市日：2015 年 10月 21 日。 

八、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若发行人在第 3 年

末行使赎回权，所赎回债券的本金加第 3 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8 年 9 月 24 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本

金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8 年 9 月 24 日一起支付。本次债券

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

告中加以说明。 

十、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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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用等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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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履行募集

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

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2016 年 5 月 25 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

（2015 年度）》（具体信息详见上交所网站）。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履行了受

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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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及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 CHENGTUN MININGGROUPCO. LTD 

注册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双沪北路 1 号之 2 二楼 

注册资本： 149,705.2305 万元 

股票简称： 盛屯矿业 

股票代码： 6007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陈东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1995 年 1 月 14 日 

办公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金桥路 101 号办公楼第四层东侧

A 区 

邮政编码： 361012 

互联网网址： www.600711.com 

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

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

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二、经营成果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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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资产总计 989,775.50 820,749.99 20.59%

负债合计 585,072.55 420,611.87 39.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400,949.21 384,365.16 4.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4,702.96 400,138.12 1.1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271,002.15 666,199.77 90.78%

营业成本 1,189,420.93 613,636.19 93.83%

营业利润 23,492.37 19,224.51 22.20%

利润总额 22,362.86 19,619.76 13.98%

净利润 19,461.91 15,469.94 25.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8,856.49 13,845.45 36.1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15.52 -84,289.38 -116.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65.11 -50,349.20 61.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219.18 120,088.27 -28.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657.39 -14,526.55 -228.4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1,326.73 42,669.34 43.73%

三、发行人 2016年度经营状况 

2016 年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国内外市场有色金属价格仍

处于低位，行业竞争进一步激烈。在此情况下，盛屯矿业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都得到了快速增长。2016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10 亿元，同比增长 

90.78%，实现了去年的既定目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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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36.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 亿元，

同比增长 128.90%。 

2016 年公司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如下： 

1、有色金属采选业务：报告期内，由于 2015 年底及 2016 年初有色金属特

别是铅、锌、铜等品种价格低迷，公司从最大化矿山长期收益出发，对矿山的

生产经营计划进行了策略性调整，适当降低了生产量。2016 年公司主要矿山实

现销售收入 3.45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0.43%，净利润为 12,793.50 万元，比去

年同期下降 28.19%。随着 2016 年下半年金属价格的逐步回升，2017 年公司计

划加大矿山生产规模。 

与此同时，金属行业的底部阶段为公司进行扩大矿山资源储备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报告期内，公司推进了对云南保山恒源鑫茂矿业有限公司 80%股权的

收购项目。根据详查报告，恒源鑫茂拥有储量为矿石量 1,200.72 万吨，铅金属量

314,555 吨，锌金属量 348,987 吨，铅+锌金属量 663,542 吨，伴生银 444,603 千

克，为公司矿采选业务未来进一步发展增加后续力量。 

在行业触底的同时，公司稳健发展有色金属采选业务，经营好现有的矿山，

扩大矿山资源储备，夯实各矿山的经营管理基础，提升资源利用率。同时加大

现有矿山勘探力度，从已知领域探索到未知领域，增加长期矿产资源储备。 

2、海外有色金属业务：基于国家政策支持，以及海外战略性资源的重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拓展了海外铅、锌、钴等有色金属的矿产品贸易，主导投资了

非洲刚果（金）年产 3,500 吨钴、10,000 吨铜综合利用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进

入实施阶段。2016 年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为未来有色金属资源的全球布局，

实现进军全球钴、铜等有色金属资源市场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同时为公司扩

大业务规模、提升综合盈利能力做出贡献。 

3、金属贸易业务：报告期内，公司金属贸易业务主要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料采购、金属产成品购销。依托长期深耕有色金属行

业的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该业务已逐渐发展成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6 年金属贸易业务销售收入为 121.35 亿元，同比增长 99.39%，实现毛利

3.75 亿元，同比增长 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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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报告期内，公司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业务在去年

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2.27 亿元，同比增长 60.47%。公司进一步完

善了金属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在服务领域行业积累的优势，全面提

升公司行业内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金属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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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盛屯矿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共募集资金 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前）。根据公

开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信托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状况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00 万元，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募集说

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其中偿还信托贷款 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29,6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8月全部使用完毕。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2015 年 9 月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与保荐机构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思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并在该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公司制定了《盛屯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项使用，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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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2020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权，或债券持有

人行使回售权，则其赎回/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9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约定足额、按时完成债券利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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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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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7 年，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盛屯矿业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

的 2015 年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 

盛屯矿业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盛屯矿业发行的“15 盛屯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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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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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担保人情况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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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 

2016 年度，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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